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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機器翻譯已廣泛運用在專利前案檢索，舉凡審查委員用來考量可專利性的引證案，或

是申請人依規定提交已知悉的前案，主要的官方機構，如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 (WIPO)、
歐洲專利局 (EPO) 都有建置自己的機器翻譯系統，供各國審查委員與申請人運用。使用

機器翻譯的底線是誠實，產出的文件上應載明是機器譯文，提供文件與接收文件的雙方都

有共識，接受機器譯文可能有瑕疵或不夠精確。本文首先介紹一些常見的機器誤譯態樣，

分析造成機器翻譯的誤譯的因素，這些誤譯反映出嚴謹撰稿的原文之重要性，在撰寫專利

說明書時尤其如此。 
 
二、常見的機器誤譯 
  透過機器翻譯來理解巨量的各國專利前案，已是各大專利局普遍接受的實務；機器翻

譯的失誤在所難免，以中英文互譯的專利文件為例，常見的機器誤譯有以下幾種態樣：(1)
名詞被誤譯為動詞；(2) 專業術語被誤譯為普通名詞；(3) 詞彙重複；(4) 同音／近音異義

的誤譯；(5) 原文筆誤所致；(6) 因口語化表達而誤譯；(7) 因無縮寫而誤譯；以及(8) 因
縮寫錯誤而誤譯 （詳見參考資料一）。這些機器翻譯的失誤，可以大致分析出幾種原因，

最單純的是原文筆誤導致機器翻譯「忠實」呈現地將筆誤轉換成另個語言，如上述態樣(4)，
「陣列控制」的簡稱「陣控」打字失誤為「真空」，以至於被機器翻譯成 vacuum，然正確

應為 array control；或是機器翻譯未能正確配合上下文脈絡，僅以名詞的字面意義來解讀，

如上述態樣(7)，以科學家為名的計量單位如 watt，若無提示其縮寫並留意字母大小寫問

題，機器翻譯解讀時可能在人名與功率單位之間做出誤判；有些誤譯源自於未能對應特定

專業領域的習慣用語，如上述態樣(2)，「後台」譯為 background，但在資訊科技的領域中，

配合當時上下文的脈絡，應譯為 server。理想上，稱職敬業的真人譯者，精通該專業技術

領域、語文造詣佳，搭配翻譯後的審稿與校對，可以避免上述機器翻譯的錯誤，這需要一

個工作團隊，而非單靠優秀的譯者，也不易應用在專利前案檢索階段，因為這階段對閱讀

文件的需求是過濾篩選巨量資料後再細讀；機器翻譯的技術發展至今，運用的範圍可逐漸

被視為真人的潛在共事者。 
 
三、嚴謹的原文有益於機器翻譯 
  機器翻譯的普及，凸顯出真人作者在撰寫原文時，正確且清楚明確的重要性。一些寫

作上的筆誤或語法上不嚴謹，真人讀者或許可以領會，而在理解的過程中，自行校正回歸；

但有失誤或語意不清的原文，由機器翻譯處理時，這些瑕疵或模糊之處可能導致天差地遠

的譯文。舉例來說：有些撰稿人的寫作的風格帶有口語化傾向，在寫作中省略冠詞、介詞、

代名詞，但這些字詞在機器翻譯的演算法中，常常是用來定位，以拆解句子的標記，隨興

的省略可能導致機器翻譯的解讀機制做出誤判；標點符號也變得舉足輕重，若沒有完整的

文法結構，思緒告一小段落便隨手來個句號，對機器翻譯的運算會產生干擾；至於俚語或

反諷，試圖傳遞與字面意義相反的言外之意，透過機器翻譯後更不易重現。簡言之，在寫

作階段，可將日後會遇到的機器翻譯設想為一位冷酷的審稿人：沒有幽默感、沒有同理心，

無法體諒人都難免有失誤，小瑕疵一律放大檢視；撰稿時必須嚴格遵守文法規則與力求語

意明確，同時減少華麗堆疊或主觀的比喻或形容，才有助於機器翻譯正確解讀譯出。 
  一些通用性的寫作原則，寫作修辭相關教材裡常提的：在正確性方面，必須嚴格遵守

文法規則、正統的拼字與標點符號用法；為使文章清楚易理解，應該消除贅字，少用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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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句法上主詞與動詞避免相隔太遠，減少在主要句子的中間插入子句。近代人日常使

用語言日趨隨興或喜自創慣例，但在機器翻譯的科技興起之後，這些經典的寫作圭臬在原

文產出的源頭上反而變得更重要：遵守正規的拼字與文法，減少機器翻譯誤判；簡單直接

的句型，讓機器翻譯更易拆解句子。 
 
四、撰寫專利說明書，明確性更顯重要 
  專利說明書之撰寫，除了技術內涵的新穎性與進步性之外，明確性也常影響權利範圍

的解讀；直接從寫作衍生出來的明確性議題，最常見的是元件是否具備前置基礎，此時冠

詞、不定冠詞、單複數是否一致、元件名稱前面是否有附帶形容用語或量詞都可能導致前

置基礎的認定不明確。形容用語的使用也需謹慎，例如在請求項中，「高」溫「低」溫都

是相對性的形容用語，進一步定義溫度的具體數值範圍才可據以實施。此外術語一開始必

須先寫出全稱，定義其縮寫之後，後續使用該縮寫才能避免權利範圍產生不明確之疑慮，

即使有些縮寫在該領域已普及而全名反而較少使用，但在撰寫請求項時，如果沒有先定義

light emitting diode 並載明其縮寫為 LED，而是直接使用縮寫 LED，被以定義不明確為由

而成為不予專利的事由，在實務上並非罕見。專利說明書在撰寫階段，寫作形式上已較其

他性質的寫作更一板一眼，出發點是為了避免審查階段與後續權利行使時不明確的疑慮，

而在機器翻譯已廣泛運用於專利前案檢索的情況下，這些嚴謹的撰稿習慣，亦有助於減少

日後機器翻譯誤譯的機會，更彰顯出優秀的原文寫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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